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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04 年 11 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安

全监察局（以下简称特种设备局）提出了安全技术规范制修订工作计划。2005 年 03 月，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国特检中心）组织起草组，在上海召开了起草

组首次会议，确定了起草工作的原则、重点内容及主要问题，结构（章节）框架。2005

年 7 月，形成了本规则的初稿，并且在北京召开了起草组及有关专家参加的第二次起草

工作会议，对初稿进行了讨论和评审。2006 年 6 月，特种设备局以质检特函[2006]31

号文征求基层部门、有关单位和专家及公民的意见。2006 年 7 月，提交给国家质检总局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委员会审议。2007 年  月，由国家质检总局批准颁布。 

燃烧器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不但关系到安全，同时也涉及到环保和节能。为了保障

燃烧器的安全运行，考虑到环保和节能的要求，针对燃油燃气燃烧器的结构与设计、安

装与系统、运行与维护、安全与控制装置、技术资料与铭牌要求等做出了规定。 

本规则主要起草单位和人员如下：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中心                   郭元亮  窦文宇  

福建集美大学                               俞建洪 

上海工业锅炉研究所                         张  科  叶  勉  施向东 

上海凌云瑞升燃烧设备有限公司               陈尚彬 

冀东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王爱洁 

上海炬炼热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张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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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气）燃烧器安全技术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燃油（气）燃烧器（以下统称燃烧器）的安全运行，避免和减少

燃油燃气设备事故，保障生命安全，减少财产损失，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各类锅炉用燃烧器，其它用途用燃烧器可参照本规则执行。 

第三条  本规则对燃烧器的结构与设计、安全与控制装置、安装与系统、运行与维

护、技术文件和铭牌等要求做出了规定。 

双燃料燃烧器应当同时满足本规则中关于燃油燃烧器和燃气燃烧器的要求。 

燃烧器的电气控制系统的安全性能，应当符合相关技术法规或者相应标准的规定。 

第四条  在不影响燃烧器安全运行的前提下，燃油燃烧器的燃料油在燃烧器入口应

当达到其正常燃烧所要求的粘度。 

第五条 燃烧器在设计定型后，应当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

质检总局）核准具有燃烧器型式试验项目的检验检测机构（以下简称燃烧器检测机构）

进行型式试验，取得型式试验合格证书，方能投入使用，并且每 4年进行一次抽查。 

第六条  燃烧器型式试验按照燃烧器的型号为基本单位进行，不同型号的燃烧器分

别进行型式试验。型号的定义见附件 A。 

制造单位首台制造的燃烧器也应当进行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按照 TSG  GB001-2007《燃油（气）燃烧器型式试验规则》进行。 

 

第二章  结构与设计 

 

第七条  燃烧器的设计应当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一)燃烧器输出热功率等性能，能够达到规定要求； 

(二)各部件结构和尺寸的设计，在保证操作人员安全的前提下，能够保证燃烧器可

靠经济运行，不发生结构不稳定、变形或开裂等危及设备安全的现象； 

(三)设有火焰观测孔的燃烧器，为防止火焰喷出或烟气外漏，观测孔配件具有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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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并且被有效密封； 

(四)燃烧器的运动部件（风机、皮带传动机构等）必须设计防护装置。为防止异物

吸入，影响设备正常安全运行，燃烧器风机入口装有可靠的防护网罩； 

(五)设置空气调节装置，设置调节挡板的，空气挡板的位置有清晰的指示； 

(六)多级调节或连续调节的燃烧器，空气和燃油（气）调节装置能够通过机械、电

动或其它方式实现联动。 

第八条  燃气燃烧器的设计，除符合第六条的要求外，还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一)额定输出热功率大于或者等于 350kW 的燃烧器，配置燃气流量调节装置，保证

输出热功率在规定的范围内可调，连续调节燃烧器的燃气流量调节装置有清晰的指示； 

(二)燃气控制阀的入口处装有过滤装置，过滤器的孔径不大于 1.5 毫米，过滤器的

入口及出口处均设有永久性压力测试点。 

第九条  燃烧器所有部件应当选择合适的材料，确保燃烧器在正常运行过程中不会

产生安全性能和工作特性下降。燃烧器的制造材料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所有部件在正常运行条件下，能够承受可能遇到的机械载荷、热负荷或化学负

荷，适应环境操作条件； 

(二)与燃料接触的各种零部件的制造材料以及防腐材料，能够承受设计工况下可能

与燃料发生的化学腐蚀，所有密封面处的密封材料，在燃烧器正常工作条件下能够保持

有效； 

(三)燃烧器正常运行过程中可能与火焰直接接触的零部件，采用耐热材料制作； 

(四)所有部件不宜使用含有石棉材料的制品。 

第十条  燃烧器的连接与密封，包括燃烧器部件之间及燃烧器与供热设备之间的连

接与密封，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燃烧器能够可靠地固定在锅炉或者其他需要使用燃烧器的装置（以下统称供热

装置）上，燃烧器的布置和固定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等要求规定的位置，需要定期维护的

零部件便于拆装； 

(二)螺纹密封连接与法兰连接符合相关标准； 

(三)燃烧器中的电气设备及其连接电缆，采取可靠的固定措施，确保它们在燃烧器

任何运行工况下都不能接触到运动部件； 

(四)燃烧器出厂前，凡不需要安装或者使用人员进行操作的部件，由制造单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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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好并且被有效封装（包括各种安全控制设置值）。 

对于燃气燃烧器，除符合本条第（一）至（四）项要求以外，还应当保证燃烧器燃

气管系在 1.5 倍设计压力，并且不低于 4kPa 的试验压力下进行测试时，无泄漏或者变

形。试验介质可以是空气或其他惰性气体。 

第十一条  燃烧器及其辅助设备应当能在其额定电压的 85%至 110%的范围内安全

运行。电压波动超过上述范围时，燃烧器应当能继续正常运行或安全关闭。 

第十二条  燃烧器电机及其他装有电气控制元件的壳体部位的防护等级应当不低

于 GB/T 4942.2-1993《低压电器外壳防护等级》中规定的 IP40。 

 

第三章  安全与控制装置 

 

第十三条  燃烧器应当设有点火装置，并且能够保证点火燃烧器或主燃烧器的安全

点火。 

第十四条  燃烧器应当设有火焰监测装置，并且符合以下要求： 

(一)能够验证火焰是否点燃； 

(二)火焰监测装置的安装位置，能够使其不受外部信号的干扰； 

(三)在点火火焰和主火焰分别设有独立的火焰监测装置的场合，点火火焰不能影响

主火焰的检测。 

第十五条 对于额定燃油量小于或者等于 100kg/h 的压力雾化燃油燃烧器，应当按

照附件 B燃烧器系统图图 B-1 至图 B-4 的要求，在油泵与喷嘴之间设置安全切断阀，并

且符合以下要求： 

(一)单级式燃烧器至少设置一套安全切断阀（见附件 B图 B-1）； 

(二)两级或多级调节燃烧器，每一个喷嘴设置一套安全切断阀（见附件 B图 B-2）； 

(三)对于装有回油喷嘴的燃烧器，在供油管和回油管上分别设置一套安全切断阀； 

(四)如果喷嘴切断阀经过测试可作为安全切断装置，则可在供油管和回油管上分别

设置喷嘴切断阀； 

(五)如果燃油雾化器采用回油喷嘴，并且燃油量大于 30kg/h，则在回油管上设置油

压监测装置，监测回油管内的压力（见附件 B图 B-3 和图 B-4）。 

安全切断阀和油泵可以采用一体化结构。 

－3－ 



TSG GB001-2007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第十六条 额定燃油量大于 100kg/h 的压力雾化燃油燃烧器，应当按照附件 B燃烧

器系统图图 B-5 至图 B-7 的要求，在油泵与喷嘴之间设置安全切断阀，并且符合以下要

求： 

(一)在供油管上设置两个串联布置的安全切断阀，其中一个安全切断阀是快关型

式，另一个安全切断阀则可作为燃烧室输入热量的最终控制元件，并且其关闭时间不能

超过 5秒（见附件 B图 A-5）； 

(二)装有回油喷嘴的燃烧器，在回油管上设置两个安全切断阀以及在输出调节器和

安全切断阀之间设置一个压力监测装置（见附件 B图 B-6 和图 B-7）； 

(三)如果喷嘴切断阀经过测试可作为安全切断阀，则其可以代替安全切断阀分别安

装在供油管与回油管上； 

(四)安全切断阀是连锁的，即供油管上的安全切断阀如果是打开的，则回油管上的

安全切断阀不能关闭（在多级调节燃烧器满负荷运行的情况下，该要求不适用）； 

(五)连锁装置应当能够保证在两个安全切断阀之间不会产生过大的增压现象。 

安全切断阀和油泵可以采用一体化结构。 

第十七条  转杯雾化燃油燃烧器和介质雾化燃油燃烧器，其安全切断阀的选取与布

置要求可参照压力雾化燃烧器。 

第十八条  燃气燃烧器主燃气控制阀系统，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配置两只串联的自动安全切断阀或者组合阀； 

(二)燃气控制阀关断时，阀通径小于或者等于 100mm 的，在不超过 1秒的时间内安

全关闭，通径大于 100mm 的，在不超过 3秒的时间内能够安全关闭； 

(三)额定输出热功率大于 1200kW 的燃烧器，主燃气控制阀系统设置阀门检漏装置； 

(四)上游至少设置一只压力控制装置； 

(五)设有独立点火燃烧器时，点火火焰已经点燃并经火焰监测装置验证后，主燃气

控制阀才能开启，点燃主火焰。 

第十九条  燃油燃烧器的点火安全时间及熄火安全时间，应当符合附件 C表 C-1 的

规定。 

第二十条  燃气燃烧器的各种安全时间，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点火安全时间不超过 5秒； 

(二)主火安全时间不超过 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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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熄火安全时间不超过 1秒。 

第二十一条  燃烧器启动点火之前，必须对燃烧室及烟道进行前吹扫。 

第二十二条  燃油燃烧器前吹扫时间和前吹扫风量，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额定燃油量小于或者等于 30kg/h 的燃烧器，保证风机在全开启状态下前吹扫

时间不少于 5秒； 

(二)额定燃油量大于 30kg/h 的燃烧器，前吹扫风量可以小于额定输出热功率下的

空气流量，前吹扫时间与空气流量成反比例，但是前吹扫时间不能低于 20 秒，并且吹

扫风量不能低于对应供热装置最大输入热量所需风量的 50%。 

除了本条第（一）、（二）项要求外，前吹扫时间与前吹扫风量还必须满足配套供热

装置的有关要求。 

第二十三条  燃气燃烧器前吹扫时间和前吹扫风量，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以额定输出热功率下的空气流量进行前吹扫，前吹扫时间不少于 20 秒； 

(二)以小于额定输出热功率下的空气流量进行前吹扫，前吹扫时间与空气流量成反

比例增加，最小吹扫空气流量不低于额定空气流量的 50％。 

除了本条第（一）、（二）项要求外，前吹扫时间与前吹扫风量还必须满足配套供热

装置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 

第二十四条  额定燃油量小于或者等于 100kg/h的燃油燃烧器，可以在全热热功率

下直接点火；额定燃油量大于 100kg/h的燃油燃烧器，不可以在全热功率下直接点火，

其最大允许启动热功率QSmax见附件C表C-2。 

第二十五条  额定输出热功率小于或者等于 120kW 的燃气燃烧器，可以全热热功率

下直接点火；额定输出热功率大于 120kW 的燃气燃烧器，点火热功率不应当大于 120kW

或者不大于额定输出热功率的 20％。 

第二十六条  燃烧器在启动和运行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况，应当在安全时间内自动

切断燃料供应，系统达到安全连锁： 

(一)燃烧器在启动时，在前吹扫时间内检测到火焰和在点火安全时间内没有检测到

火焰； 

(二)燃烧器在运行时火焰突然熄灭；  

(三)燃烧器在启动或运行过程中，出现空气监测故障信号； 

(四)设有位置验证开关的燃烧器，在启动或运行过程中，燃烧器（或部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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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异常； 

(五)与供热装置有关的控制，如压力、水位、温度等参数超限。 

对于本条第（二）项情况，如果燃油燃烧器额定燃油量小于或者等于 30kg/h，或者

火焰熄灭后在重新点火之前的燃油切断时间不超过 1 秒，则可以允许燃烧器直接重新点

火一次。 

燃气燃烧器，除了本条第(一)至（五）项情况外，如果在启动或运行过程中出现燃

气压力低于设定值的情况，则燃烧器也必须在安全时间内自动切断燃料供应并且系统达

到安全连锁。 

第二十七条  对于空气流量与燃气流量不同时改变的多级调节或连续调节燃气燃

烧器，其空气、燃气控制应当满足以下任意一项要求： 

(一)调大火先调空气，调小火先调燃气； 

(二)调节过程不能出现燃气过剩的情况。 

第二十八条  带放散装置的燃气控制阀系统，放散管的直径应当不小于上游主燃气

控制阀有效孔径的 25%。 

第二十九条  燃气燃烧器系统关闭过程中，在燃气控制阀系统关闭之前，供风系统

不能自动关闭。 

第三十条  燃烧器在启动及运行过程的任何时候电源中断时，必须保证安全连锁，

只有人工复位或切断、恢复电源，燃烧器才允许重新启动。 

第三十一条  在设有高压点火装置的部位，应当设置“高压、危险！”的警示标志。 

第三十二条  如果燃油燃烧器采用了燃油预热装置，其燃油预热不能采用明火加热

方法。 

 

第四章  安装与系统 

 

第三十三条  燃烧器必须由专业人员严格按照制造单位提供的技术文件进行安装。

外部接线必须严格按照制造单位提供的接线图施工。 

第三十四条  燃烧器及其部件的搬运和安装过程要平稳进行，避免冲击和碰撞。燃

烧器各部件应当以正确的方法安装和固定到位，所有燃烧器部件在拆卸、重装后应当能

够维持其原来的正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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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油泵装置（包括油泵、过滤器、电动机、调压阀）及其燃油管线，应 

当具备以下安全措施：    

(一)油泵的供油量，满足燃烧器最大输出热功率的需要，油压调节方便、可靠，如

果油泵与风机装置在同一传动轴上，能够便于装拆； 

(二)重油加热器具有温度自动调节装置和高、低油温连锁保护装置，以确保重油达

到燃烧器喷嘴要求的雾化粘度，如果重油加热采用蒸汽加热方式，则引出蒸汽的管段必

须予以隔热，以避免烫伤； 

(三)燃烧器与固定供油管线的连接，宜采用硬管连接，如果采用非金属材料制作的

弹性软管，需要有金属材料包裹，并且长度尽可能短、弯曲半径符合硬管连接的最小弯

曲半径要求。 

第三十六条  燃气燃烧器与燃气管道的连接，宜采用硬管连接，如果采用非金属材

料制作的弹性软管，应当满足燃气管线耐压要求。 

第三十七条  燃烧器安装法兰与供热装置安装法兰之间，应当设置由隔热材料制作

的密封垫，密封垫的厚度不小于5mm，并且具有足够的强度。 

第三十八条  采用可退出或铰链旋转方式打开的燃烧器，安装位置必须留有足够的

燃烧器退出或旋转空间。 

第三十九条  燃烧器风机入口处，不得有影响空气流通的障碍物，以免影响进风量。 

第四十条  主燃气控制阀系统应当尽可能靠近燃烧器安装。为便于燃气阀的维修，

安装位置应当留出相应的空间。 

第四十一条  燃气控制阀系统带放散阀的，其排空管出口必须直接通向室外，且高

于建筑物 2m。 

第四十二条  为了能够快速关闭燃油燃烧器的燃油供应，应当在供油母管上设有一

只手动快速切断阀；如果供油系统带有回油管线，在回油管线上也应当设置一只手动快

速切断阀。同时，为防止超压，供油系统应设置超压泄压装置，泄压油应当安全泄放到

油箱或泵入口。 

为了能够快速切断燃气燃烧器气源，在主燃气控制阀系统的所有自动控制阀的上

游，应当设有一只手动快速切断阀。 

手动快速切断阀应当设置在便于操作的地方，并且能够防止误操作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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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使用与维护 

 

第四十三条  在规定燃料条件下，燃烧器应当保证其在制造单位提供的工作范围内

正常运行。 

第四十四条  燃烧器启动时，连续点火次数不得超过 2次。点火不成功时需查明原

因，作适当的调整后再启动燃烧器。 

第四十五条  火焰稳定性，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燃烧器出口火焰根部应当无飘动现象，对于燃油燃烧器，其在负荷可调节范围

内，火焰周边不出现黑色颗粒流； 

(二)燃烧器在额定频率、额定电压、规定燃料和固定输出热功率的情况下，保证其

连续正常燃烧。 

(三)燃油燃烧器在油压下降的情况下运行时，避免燃油呈柱状喷射； 

(四)燃气燃烧器在运行过程中，进入燃烧器的燃气压力波动是规定值的±5%。 

第四十六条  燃烧器在额定负荷下运行时，过量空气系数应当低于 1.2，燃烧器在

最小负荷时，过量空气系数应当低于 1.5。 

第四十七条  燃油燃烧器在正常工况下稳定运行时，燃烧产物的排放应当符合以下

要求： 

(1)CO含量不大于 125mg/m
3
； 

(2)NOX含量不大于 400mg/m
3
； 

(3)烟尘含量不大于 50mg/m
3
； 

(4)烟气黑度应当不大于林格曼Ⅰ级。 

第四十八条  燃气燃烧器在正常工况下稳定运行时，燃烧产物的排放应当符合以下

要求： 

(1)CO含量不大于 95mg/m
3
； 

(2)NOX含量不大于 200mg/m
3
； 

(3)烟尘含量不大于 50mg/m
3
； 

(4)烟气黑度不大于林格曼Ⅰ级。 

第四十九条  额定输出热功率小于 350kW 燃烧器，其运行噪音应当小于 80dB(A)；

额定输出热功率大于或者等于 350kW 燃烧器，其运行噪音应当小于 85dB(A)。否则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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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应当设置隔音装置。 

第五十条  燃烧器部件表面温度，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燃烧器配套的调节装置、控制装置与安全装置的温度，不超过制造单位给出的

数值，并且工作可靠； 

(二)燃烧器上被操纵的按扭和拉杆的表面温度，对于金属材料不大于 35℃，对于陶

瓷或类似材料不大于 45℃，对于塑胶或类似材料不大于 60℃。 

第五十一条  燃烧器运行过程中发生报警或熄火故障时，需要查明故障原因并且予

以排除后，才能重新启动。 

第五十二条  燃烧器定期维护以及部件更换，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为了使燃烧器各方面的特性处于最佳状况，需要定期进行维护保养，维护保养

工作由有经验的专业人员来完成； 

(二)维护保养之前，燃烧器处于停机状态，并且切断全部电源和燃料来源，对于燃

气燃烧器，还需要打开放散管排尽燃气管道中的残留气体，维护保养的内容和要求按照

制造单位提供的使用说明书进行； 

(三)定期维护以及需要更换的部件（如喷嘴等），按照制造单位提供的使用说明书

中的规定要求执行，对于具有安全功能的元件，如控制器、火焰监测装置、燃气控制阀、

检漏装置、风压开关、燃气压力开关等，损坏后都不得修理，必须以原型号或功能相同

的元器件直接更换； 

(四)在维护保养过程中，所有燃烧器部件在拆卸、重装后能维持其原来的正确位置。 

第五十三条  长期停止使用后重新启用，或例行的保养工作结束后，应当根据需要

对燃烧器进行再调试。 

 

第六章  技术文件与铭牌 

 

第五十四条  燃烧器产品出厂时，至少附有以下出厂技术文件（用中文或英文表示，

并且采用国际单位制）： 

(一)产品外形及安装尺寸图； 

(二)电气接线图； 

(三)产品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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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品合格证书； 

(五)产品型式试验合格证书或者检验抽查合格证明（复印件）； 

(六)产品装箱清单。 

第五十五条  产品使用说明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产品结构和工作原理； 

(二)产品性能说明（含工作范围），对于用于不同型号锅炉的燃烧器，其制造单位 

还需要当提供用于指导锅炉制造或者使用单位选择燃烧器型号用的工作曲线； 

(三)安装要求； 

(四)操作方法的详细说明； 

(五)维护保养说明； 

(六)警示和注意事项。 

第五十六条  应当在燃烧器显著位置固定一块铭牌，标明以下内容（用中文或英文

表示，并且采用国际单位制）： 

(一)产品型号； 

(二)产品编号； 

(三)燃烧器输出热功率范围； 

(四)适用的燃料品种； 

(五)适用的电源参数； 

(六)制造单位名称； 

(七)制造日期； 

(八)型式试验合格标志和编号。 

对于燃气燃烧器，除了本条第(一)至（八）项内容外，还应当在铭牌上标明燃烧器

供气压力或者供气压力范围。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规定所用的术语含义见附件 D。 

第五十八条 本规定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五十九条 本规定自    年  月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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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燃油（气）燃烧器型号定义 

  

A1  型号的基本定义 

燃油（气）燃烧器型号是指燃烧器制造单位对其制造的不同类型、结构尺寸和性能

参数的燃烧器进行的编号。凡是以下任何一项发生改变，均认为燃烧器型号也发生改变： 

(1)燃烧器设计燃料范围发生改变； 

(2)燃烧器结构尺寸发生改变； 

(3)影响型式试验结果的燃烧器主要配件（见本附件的 2）任何一种及其型号、参

数、制造单位发生改变。 

 

A2  燃烧器主要配件 

影响型式试验结果的燃烧器主要配件如下： 

(1)燃烧器程序控制器； 

    (2)燃烧器点火变压器； 

(3)燃烧器火焰监测器；  

(4)燃烧器安全切断阀； 

(5)燃油燃烧器油泵； 

(6)燃烧器电机； 

(7)燃油燃烧器燃油预热装置； 

(8)燃烧器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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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压力雾化燃油燃烧器安全切断阀布置要求 

 

B1  单级式燃油燃烧器安全切断阀布置 

见图 B-1,只适用于额定燃油量小于或者等于 100kg/h 的燃油燃烧器。 

 

 

1 

2 
3 

 
1 喷嘴 2 安全切断阀 3 油泵 

图 A-1  单级式燃油燃烧器安全切断阀布置 

 

B2  带有两个喷嘴的两级调节燃油燃烧器安全切断阀布置 

见图 B-2，只适用于额定燃油量小于或者等于 100kg/h 的燃油燃烧器。   

 

 

1 

2 
3 

1 

2 

 
1 喷嘴 2 安全切断阀 3 油泵 

图 B-2  带有两个喷嘴的两级调节燃油燃烧器安全切断阀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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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带有回油喷嘴并且没有喷嘴切断阀的燃油燃烧器安全切断阀布置 

见图 B-3，只适用于额定燃油量小于或者等于 100kg/h 的燃油燃烧器。 

 

1 2 

1 
5 

4 

3 

 

1 安全切断阀   2 油泵   3 回油喷嘴   4 输出调节器   5 压力监测装置（大于 30kg/h） 

图 B-3  带有回油喷嘴并且没有喷嘴切断阀的燃油燃烧器安全切断阀布置 

 

B4  带有回油喷嘴以及喷嘴切断阀的燃油燃烧器安全切断阀布置 

见图 B-4，只适用于额定燃油量小于或者等于 100kg/h 的燃油燃烧器。 

 
1

4

3

2
5

5

 
1 油泵   2 回油喷嘴   3 输出调节器   4 压力监测装置（大于 30kg/h）  5 喷嘴切断阀 

图 B-4  带有回油喷嘴以及喷嘴切断阀的燃油燃烧器安全切断阀布置 

         

B5  带有两个喷嘴的两级调节或者多个喷嘴的多级调节燃油燃烧器安全切断阀布

置 

见图 B-5，只适用于额定燃油量大于 100kg/h 的燃油燃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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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2 

2 

1 
2 

 

1 2 3 

1 
2 

2 

1 
2 

2 

2 

 
1 喷嘴   2 安全切断阀   3 油泵 

图 A-5  带有两个喷嘴的两级调节或者多个喷嘴的多级调节燃油燃烧器安全切断阀布置 

 

B6  带有回油喷嘴且没有喷嘴切断阀的燃油燃烧器安全切断阀布置 

见图 B-6，只适用于额定燃油量大于 100kg/h 的燃油燃烧器。 

 

1 2 

1 
5 

4 

3 

1 

1 

 
1 安全切断阀   2 油泵   3 回油喷嘴   4 输出调节器   5 压力监测装置 

图 B-6  带有回油喷嘴且没有喷嘴切断阀的燃油燃烧器安全切断阀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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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带有回油喷嘴以及喷嘴切断阀的燃油燃烧器安全切断阀布置 

见图 B-7，只适用于额定燃油量大于 100kg/h 的燃油燃烧器。 

 
2 

5 

4 

3 

6 

6 

1 

1 

 

1 安全切断阀  2 油泵  3 回油喷嘴  4 输出调节器  5 压力监测装置  6 喷嘴切断阀 

图 B-7  带有回油喷嘴以及喷嘴切断阀的燃油燃烧器安全切断阀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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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燃油燃烧器安全时间与最大允许启动热功率要求 

 

C1  燃油燃烧器安全时间要求 

见表B-1。   

表 C-1  燃油燃烧器安全时间要求 

额定燃油量(kg/h) 点火安全时间(s) 熄火安全时间(s) 

≤30 ≤10 ≤1
 
（注） 

＞30 ≤5 ≤1（注） 

注：若燃料油在 50℃时的运动粘度大于 20mm
2
/s，此值可增至 3s。 

 

C2  燃油燃烧器最大允许启动热功率QSmax要求 

见表 C-2。   

表C-2  燃油燃烧器最大允许启动热功率QSmax要求 

额定燃油量 
主燃烧器在低燃油量 Qs 下 

直接点火的最大允许启动热功率

点火燃烧器在低燃油量 Qs 下 

点火的最大允许启动热功率 

Qn  （kg/h） QSmax  （kg/h） QSmax  （kg/h） 

100＜Qn ≤500 
QSmax≤100  

或QSmax≤70%Qn 
≤100  

Qn ＞500 QSmax≤35%Qn  QSmax≤50%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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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术  语 

 

D1  双燃料燃烧器 

能够同时或者单独燃烧油和气两种燃料的燃烧器。 

 

D2  单级式燃烧器 

燃料消耗量固定在定值并且不可调的燃烧器。 

 

D3  两级（多级）调节 

燃烧器正常运行过程中，燃料消耗量和助燃空气量以阶跃式变化的方式来调节燃烧

器输出热功率的调节方式。  

 

D4  连续调节 

燃烧器正常运行过程中，燃料消耗量和助燃空气量以连续、平滑变化的方式来调节

燃烧器输出热功率的调节方式。 

 

D5  输出热功率 

在一定背压下，燃烧器单位时间内燃烧所释放的热量。 

注：对于燃油燃烧器，通常也可用燃烧器单位时间内的燃料消耗量表示，单位为 Kg/h。 

 

D6  额定输出热功率 

燃烧器制造单位所标明的燃烧器在使用设计燃料下,单位时间内连续稳定燃烧所释

放的额定热量。 

 

D7  最大输出热功率 

燃烧器制造单位所标明的燃烧器在使用设计燃料下,单位时间内燃烧所释放的最大

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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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  最小输出热功率 

燃烧器制造单位所标明的燃烧器在使用设计燃料,单位时间内燃烧所释放的最小热

量。 

 

D9  火焰监测装置 

用于监测火焰是否存在的装置。 

 

D10  主火焰 

在主燃烧喷嘴上燃烧的火焰。 

 

D11  点火火焰 

为点燃主火焰而首先点燃的火焰。 

 

D12  安全时间 

当无火焰出现时，控制装置允许释放燃料的最长时间。 

 

D13  点火安全时间 

燃烧器点火火焰点燃的安全时间，即无点火火焰形成时，允许点火燃料控制阀处于

开启状态的最长时间。 

 

D14  主火安全时间 

燃烧器主火焰点燃的安全时间，即无主火焰形成时，允许主火燃料控制阀处于开启

状态的最长时间。 

 

D15  熄火安全时间 

燃烧器运行过程中火焰熄灭时，从火焰熄灭起至主燃料控制阀开始关闭的时间间

隔。 

 

－18－ 



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TSG GB001-2007 

D16  吹扫时间 

在没有燃料供应的情况下，燃烧室被强制通风的时间。 

 

D17  前吹扫时间 

燃烧器风机启动到点火燃烧之前，空气吹扫过程持续的时间。 

 

D18  过量空气系数 

燃烧实际使用空气量与燃烧所需要理论空气量的比值。 

 

D19  安全连锁 

由于安全装置动作或监测到燃烧控制系统统出错而瞬时做出反应并且立即切断燃

料供给、点火装置电源而使燃烧器中断运行，形成的系统关闭并锁定，只能通过人工复

位才能重新启动。 

 

D20  工作曲线 

由燃烧器制造单位提供的用于表示燃烧器工作范围的曲线（燃烧室内压力与燃料流

量或者燃烧器输出热功率的关系曲线），通常用于指导供热装置制造或者使用单位选择

燃烧器型号，其包覆区域为燃烧器所允许的工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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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带有回油喷嘴并且没有喷嘴切断阀的燃油燃烧器安全切断阀布置 
	见图B-3，只适用于额定燃油量小于或者等于100kg/h的燃油燃烧器。 
	  


